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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海巡署計畫花費 100 億經費，籌建 8 艘搭載直升機的巡防艦，其中 2000 噸級的台南艦

未驗證載重力卻通過驗收，成為海巡及空勤總隊「公開的秘密」，沒人敢將直升機停

在甲板，也無任何起降紀錄。士林地檢署昨依貪污、採購法等罪，指揮新北市調查處

於台北、高雄搜索，約談海洋巡防總局前副總局長黃淦甫等 11 名官員及廠商到案說明

。（2016 年 3 月 4 日自由時報） 

二、從上述新聞可見目前國軍裝備採購有三大盲點： 

(一)裝備配發收不到：雖然帳面上的妥善率總是 9 字頭往上跳，但相信詢問大多數中華民

國役男，恐怕會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。不論是帳上已發但是從沒見過的大頭皮鞋、或

者只有在某間軍用品店能找到的服儀檢查小配件。不論是志願役還是義務役或不願役

，有多少人身上的公發品是完整的？在這種狀態下，是否仍該強迫全部公發？ 

(二)裝備買來用不了：「先求有、再求好」相信是所有當兵的人都聽過的一句話。然而真

相是甚麼？現實狀況是「只要有了、就永遠不會好。」多少單位的裝備，是由不曾參

與現場工作的採購人員採購，在這種畸形的制度下，買到的東西怎麼可能會好，怎麼

可能會適用於第一線使用人員的需求？更別提最低價得標的規則下，也經常出現廠商

惡意搶標，就如同雲豹甲車的鋼板跟底盤，就算買來了，也還是用不了。 

(三)廠商倒閉辦不了：這真的是中華民國的世界奇觀，由於現行制度以及法規的不完善，

廠商收完錢後就倒，「倒了再開，開了再倒，換個名字，還是得標！」在這種情況下

，不說後續的維修保固做不了，驗收完發下部隊就壞掉的東西也不少。既然我們無法

解決廠商投機取巧的問題，那我們就應該建立好制度與標準，除了公發標準品之外，

再開放自購市場的自由競爭。至少在優勝劣汰的情況下，幾年之後，我們就有機會解

決前面兩個問題。 

三、實務上為應付高裝檢，受檢單位為了讓裝備數量與帳目相符，並提高裝備妥善率，同一營

區各單位會將同類型裝備集中陳列，日夜派衛兵看管，衛兵的重責大任不僅是保護自己連

上的裝備，有時也會趁別單位的衛兵不注意時，偷對方的裝備來補滿不足的數量，形成偷

來偷去的惡性循環，規模更堪比演習，實在令人啼笑皆非。而經費較充裕的單位，在偷不

到的狀況下，索性請營區外的軍品店代購，在裝檢前補齊完成裝備數量；大部分的營連級

主官，常會動用人際關係，如北部的六軍團向中部十軍團或南部八軍團調借，形成裝備私

下調撥借用的現象。請國防部、海巡署等相關單位嚴正看待這些所謂軍中「潛規則」，徹

底檢驗國軍裝備以及調查經費流向，而非僅流於形式，並企圖以「國防布」粉飾太平。 

（二）本院張廖委員萬堅，鑒於近年來廉價航空持續推出優惠機票，推

升國人出國意願與頻率，隨著民眾搭乘比例增加，衍生的消費爭

議申訴案件也隨之增高，根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調查，民航局表

示，去年共受理 1189 件民眾投訴航空公司消費爭議，其中廉價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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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為 586 件，約占 49%，爭議類型以退票問題最多，而前一年的

消費爭議有 739 件，廉航相關的 184 件，約占 25%，不管是案件

數或比例都大幅增加。又查，不管是傳統或廉價航空的國際線機

票，對票價或退票方式，都沒有統一的規範，尤其是非屬天候的

不可抗力因素，例如網站問題造成消費者搶票時重複訂票，應予

退票等，應屬航空公司本身責任，卻因退票機制未有統一規範，

使消費者投訴無門。為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廉價航空最常發生的消費爭議包括航空公司臨時取消或變更航班、搶購低價機票時網站當

機、禁止退票或改期。 

二、若向國籍廉航訂票，發生類似的情況還有管道可以申訴改善，但若違外籍廉航的機票，消

費者發生爭議，往往投訴無門。 

三、不管是傳統或低成本航空，國際線機票對票價或退票方式，都沒有統一的規範，尤其是非

屬天候的不可抗力因素，例如網站問題造成消費者搶票時重複訂票，應予退票等，應屬航

空公司本身責任，卻因退票機制未有統一規範，使消費者投訴無門。 

（三）本院張廖委員萬堅，鑒於大學理應提供學生專業知識及獨立思考

的高等教育環境，惟查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之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

系系主任一職自民國 102 以來懸缺至今，造成該系所課程欠缺完

整規劃及長遠發展計畫。近日傳出該校系教授霸凌學生卻遭學校

漠視的情況，已嚴重侵害學生受教權益，更違反大學之教育目的

，就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（以下簡稱文創系）今年（民國 105 年）2 月 26

日爆發學生衝突，探究其原因，乃早在 102 年開始，該校文創系系務空轉，系主任一職自

民國 102 年以來無故懸缺迄今，導致該系所課程欠缺完整規劃。又部分教授在上課時，不

時對學生為人身攻擊或言語暴力，已嚴重損及該校系所學生之受教權，惟校方卻對前述問

題是視而不見，迫使學生得自籌自救會維持自身權益。 

二、該學生自救會提出以下訴求：1.及時暫停不適任教師授課，2.於一個月內產生正職系主任，

盡快恢復系務運作，並公開提出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之具體未來發展目標。3.請校方於兩

個月內針對文創系專任教師與其評鑑結果全盤檢討，並公開檢討報告。 

三、為健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之師資架構，還給學生合宜求學環境，特


